

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问答

一、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意义是什么？
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是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为总目标，以严守耕地保护红线为底线，以维护农民群众利益为原则，切实推动“藏粮于地”战略部署，有效保护耕地，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遏制耕地撂荒，筑牢粮食安全根基。
二、补贴对象登记为谁、补贴款发放到谁？
农户作为补贴对象的，原则上登记户主相关信息，补贴款发放到户主“一卡通”上；经户内所有成员同意，也可由户内其他成员作为该户代表人，登记其相关信息，补贴款发放到其“一卡通”上。国有农场作为补贴对象的，登记农场法人相关信息，补贴款发放至农场对公账户。村集体作为补贴对象的，登记村集体相关信息，补贴款发放到村集体账户或其代管账户。
三、户主或该户代表人身份转变后不能作为耕地地力补贴发放对象，但因政策原因实际拥有耕地承包权，其补贴如何处理？
对于死亡、丧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等丧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以及成为公务员等不属于补贴发放对象的，其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可作如下处理：一是户内有其他拥有耕地承包权的种地农民身份成员的，按程序变更其他成员作为补贴对象。二是户内成员全部丧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或户内无其他成员、成为消亡户的，村集体（发包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处理该户承包耕地。如村集体收回作为村集体耕地的，发放到村集体；重新发包给其他农户的，由新承包户作为补贴对象。三是对承包农户进城落户的，引导支持其按照自愿有偿原则依法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转让土地承包权或将承包地退还集体经济组织（退还后发包方可参照第二条执行），也可鼓励其多种形式流转承包地经营权。
本条不调整耕地承包关系和承包耕地，涉及耕地承包关系和承包耕地调整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以及中央关于耕地延包相关政策执行。
四、不作为补贴对象的公职人员包括哪些？
按照国家编制管理的公务员、参公、事业单位人员，以及按照国资委审批的按照国有企业编制管理的在职人员。依法享有耕地承包权的村两委干部除外。
五、被征地农民领取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的范围？
被征地农民是指因县、市级以上人民政府统一征收农村集体土地而导致失去全部或大部分土地的农民。全部土地被征收的被征地农民不得领取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大部分土地被征收的被征地农民领取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的范围是：依法征收后还实际拥有的耕地面积。另外，对于政府征而未用的、征地款未到账的土地（土地征收批复已经下达），不得纳入补贴范围。
六、非农业征（占）用（包括临时占用、租用地）等已改变用途的耕地范围？
包括经营性的粮食存储、加工、农资农机具存放和病死动物专业集中无害化处理厂、维修场所，以农业为依托的休闲观光度假场所、各类庄园、酒庄、农家乐，各类农业园区中涉及建设餐饮、住宿、会议、停车场、工厂化农产品加工、展销等用地，屠宰和肉类加工场所、饲料加工厂、农副产品市场，农民、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等农业经营主体的办公场所、住宅等用地，以及发展光伏产业影响农作物种植的耕地。
七、占补平衡中“补”的质量如何认定？
耕地占补平衡及补充耕地质量认定，执行《自然资源部 农业农村部关于改革完善耕地占补平衡管理的通知》（自然资发〔2024〕204号）文件规定。
八、撂荒一年（含）以上的耕地如何认定？复耕后补贴如何发放？
如前一年度全年未耕种一次，认定为撂荒一年以上的耕地，取消次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撂荒：指土地具备耕种条件，但是人为放弃耕种，任其荒芜的行为和过程）。
耕地复耕经申报核实后纳入次年补贴发放，在次年6月底前纳入当地统一发放。
九、对土地流转、代耕代种和撂荒复耕的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如何发放？
一是农民家庭承包户委托他人代耕代种或实施流转的，原则上由原土地承包户作为补贴对象，并承担耕地地力保护责任。代耕代种或流转双方在合同（协议）中对补贴归属有明确约定的，从其约定。二是在撂荒耕地整治中，撂荒耕地原承包方经劝说仍不耕种也不流转或无人流转耕种的，如由村集体组织代耕代种，村集体或实际种植者可作为补贴对象。
十、对于部分有争议的耕地该如何发放补贴？如新增耕地，受污染耕地，“二调”不属于耕地但“三调”被调为耕地的，部分“三调”耕地在确权登记面积或二轮承包登记面积范围外的。
对于自然资源部门认定并调整为耕地的新增部分，可纳入补贴范围（如耕地未发包到户，补贴资金可发放到村集体，下同）。新增耕地包含自然资源部门历年来占补平衡等相关项目新增的耕地以及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土地开发等工程产生的新增耕地等。
关于受污染耕地，严格管控类耕地种植非食用农产品（如种植绿肥、苎麻、棉花等）、不破坏耕作层的，可纳入补贴范围；安全利用类耕地可纳入补贴范围。
对于“二调”不属于耕地但“三调”被调为耕地的，可纳入补贴范围。
对于部分“三调”耕地在确权登记面积或二轮承包登记面积范围外的（如个别地方确权登记面积仅包含水田面积，未包含旱地），可纳入补贴范围。
十一、关于种植浅根系和深根系作物如何认定？补贴如何发放？
浅根系和深耕系作物类型由各设区市组织确认，并报省农业农村厅（种植农垦处）备案。浅根系作物认定总体原则是不能违反《自然资源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优化年度国土变更调查 规范调查成果应用的通知》（自然资发〔2025〕128号）和我省制定的调查细则（正在制定中）。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发放的总体原则是对耕作层是否破坏或受影响为底线，凡对耕地耕作层有破坏的不得发放。
十二、补贴什么时间发放？
[bookmark: _GoBack]年度补贴发放原则上统一在6月30日前。因登记遗漏等情形需要补发的，按批次操作。
1

